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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2 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 

2012 年 6 月 19 日 

 

分組討論－青年及社區服務 

摘要 

 

主持：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青年及感化服務）馮民樂先生 

 社聯青少年及兒童服務專責委員會 副主席陳永健先生 

 

就青年及社區服務的福利議題分組討論，與會者的建議及社署的回應紀錄如下： 

 

1 社署先就過往一年有關兒童及青少年的六項福利議題的跟進作出匯報，包括：清貧學童

的支援、兒童發展基金先導計劃評估研究的進展、臨時「活動工作員」職位的安排、強

化青少年外展與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加強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服務及透過禁毒基金

加強家庭支援。 

2 與會者於會上多次強調社會福利的功能及目的是運用最有效能和效益的方法作預防兒童

及青少年問題。現時的社會服務規劃未能預防問題的發生，所以政府應從服務對象的需

要為本，以提供預防性服務為目標，與業界一同設計適切的福利支援及服務，同時應從

香港未來需要，培育青年人材作政策規劃考慮重點，並多作跨部門的協作及參考過往跨

局合作的成果，建議邀請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出席未來的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商討如何

以人為本協助有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 

3 與會者分別就下列三個議題表達意見： 

3.1 對有特殊學習障礙的兒童及青少年（6-18 歲）的社交及情緒支援 

3.1.1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的問題早於十多年前已出現，前線服務引證融合教育的

限制與不足，不少社福機構積極回應兒童及青少年需要，已試行以多專業介入

模式提供支援，亦有研究證明其有效性，但運作成本高昂，難以以自負盈虧的

模式運作；認為有關模式成效明顯，值得政府投資承擔，為社區提供常設性服

務。 

3.1.2 現時不少外展社工接觸到的個案均有特殊教育需要，若社署能深入了解兒童及

青少年的成長需要，及早加強對他們的支援，使他們的潛能得以發揮，免淪為

邊緣青少年，社會亦可減少補救性服務的支出。 

3.1.3 不少院舍宿生及虐兒個案均有特殊教育需要，反映家長在管教及照顧有特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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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需要子女上面對極大壓力，但卻未能於早期得到支援，以致家庭問題叢生。 

3.1.4 現時政府欠缺中央策劃、跨部門協調、長遠福利規劃及社會發展的方向，令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及家長未能於社區獲得完整、適切的服務。 

3.1.5 與會者建議社署應為全港就讀主流學校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包括學障及

肢體殘障）及其家長，成立社區為本的跨專業輔導中心，提供一站式跨專業支

援服務，為他們建立網絡，並與學校及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社工協作，提供

資訊和資源上的支援，實地評估、專業及針對性的醫療及訓練治療服務，以及

社區照顧服務等。 

3.2 15 至 24 歲青少年的發展機會 

3.2.1 很多前線社工表示現時的服務未能支援和幫助弱勢青少年，為他們提供出路，

以致青少年失業數字多年未有明顯下跌。 

3.2.2 香港的新學制令青年人要提早選擇出路、而最低工資正吸引了一群低學歷的青

年提早就業，但由於他們職志發展尚未成熟，欠缺專業技能，往往難覓工作、

常常短時間轉工，致難有事業發展。 

3.2.3 現時政府少與社福機構對話溝通以共謀對策解決青年就業困難，令缺乏工作經

驗的青年未能獲得適切的服務。 

3.2.4 不少社福機構曾以社會企業形式，或善用活動工作員臨時職位，為青年人提供

第一份工作，同時提供生涯輔導及在職培訓，加強他們的競爭力及建立正確的

工作態度，成效顯著。 

3.2.5 與會者建議勞福局及社署需要重新檢視青年就業發展的政策，由跨界別、跨部

門討論及制定可行的策略方向。同時與社福機構合作，為弱勢青年提供入職／

在職培訓的機會。 

3.3 對在危及弱勢兒童的支援 

3.3.1 多年來處於高危家庭輪候院舍服務的兒童、殘疾兒童的服務輪候數字一直高

企。加上現時香港已有 17 萬雙非嬰，離異家庭日增，政府應加快處理相關需要

及作長遠福利規劃。 

3.3.2 與會者建議社署應於幼稚園作及早介入，增設駐園社工，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

支援及專業介入。 

3.4 社福機構撥款環境轉變令綜合服務運作更見困難 

3.4.1 自 2000 年一筆過撥款後，綜合服務運作因而大受影響，服務規劃由社區綜合服

務隊「全包」，資源於學校及不同政府部門以活動計劃形式零散分佈，綜隊忙於

大大小小的社區協作工作，督導人手、協調的開支卻不為常設認可支出，令綜

合服務與社區協調及統整更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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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與會者建議社署增加綜合服務與社區協調及統整資源，並為資源分配訂定優次。 

3.5 對舊區居民的社區作出支援 

3.5.1 現時香港舊區有不少特殊社區需要，建議在舊區推行「外展社區服務隊」先導

計劃，以外展及網絡建設的手法，提供社區教育，並協助居民建立互助網絡，

以強化舊區內弱勢群體 （包括新來港人士、低收入人士、獨居長者、少數族裔

人士等）的鄰里互助，提升解決社區問題能力，並及早識別和轉介有困難人士。 

4 與會者希望在新政府的領導下，可以有新改變、新發展、有遠景、有使命、有方向。及

早起步作兒童及青少年政策規劃。 

5 社署表示跨局、跨署合作需時，近年曾與教育局召開數次會議，部份項目已有進展，就

與會者關注的三個議題作出以下回應： 

5.1 社署明白及認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的需要： 

5.1.1 教育局一直有支援主流學校中有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2011 年的就此項目的

開支更高達 10 億元，教育局於未來將進一步增加全港中、小學教育心理服務。 

5.1.2 而社署的康復服務、家庭及兒童服務，例如學前兒童康復服務、兒童住宿照顧

服務等，分別為不同年齡、社會需要、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士提供適切的援助。 

5.1.3 關愛基金於去年展開了「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

的援助項目，為低收入家庭有康復服務需要的學前兒童提供每月最多 2,500 元

學習的訓練津貼。 

5.1.4 社署鼓勵機構申請攜手扶弱基金，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士提供多元的支援。 

5.2 社署承諾會繼續與勞福局就青年就業問題研究可行的方案： 

5.2.1 社署重申活動工作員一職為臨時職位，將於 2013 年 3 月 31 日正式完結。 

5.2.2 就解決弱勢青年的就業困難，社署會繼續聽取相關持份者的意見。 

5.3 民政事務局已就舊區居民的需要成立了社區關懷大使計劃，協助不同需要的居民，

如：新來港及少數族裔人士等。 

5.4 社署強調未來會繼續努力為業界及有需要的青少年爭取資源。 


